授权委托书

致：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：
受贵司委托，我司参与“五矿信托-恒信共筑216号-桂冠投资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投后监管服务，由于受近期疫情影响，项目组人员不便于进行抵押办理，我司现委托我司员工连世梅（身份证号为350521199311048547）配合办理桂冠投资10号项目的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登记工作，在整个协助处理过程中，该受托人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行为，均代表我司，其法律后果由我单位承担。
委托期限： 2020年3月20日至 2020年 4 月20日

委托单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0年3月   日

